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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偉綜合當事人陳述和法庭調查，向記者介紹
了 「彭宇案」的基本事實。

雙方不經意發生相撞
2006 年11月20日9時30分左右，64歲的退休職工

徐壽蘭在南京水西門廣場公交站等車時，有2輛83路公
交車同時進站。徐壽蘭急忙跑向後面一輛乘客較少的公
交車，當她經過前一輛公交車後門時，26歲的小伙子彭
宇正從這輛車的後門第一個下車，雙方在不經意間發生
相撞。急於轉車的彭宇先向車尾看了一下，再回頭時發
現摔倒在地的徐壽蘭，隨即將她扶起，並與後來趕到的
徐壽蘭家人一起將她送往醫院治療，其間還代付了 200
元醫藥費。

經診斷，徐壽蘭摔傷致左股骨頸骨折，需住院施行
髖關節置換術，費用需數萬元。此時，雙方因賠償問題
發生糾紛，先後報警，但未能達成一致。2007年1月12
日，徐壽蘭將彭宇訴至南京市鼓樓區法院，指認他將自
己撞傷，並索賠包括醫療護理費、殘疾賠償金和精神損
害撫慰金等共計13.6萬元。

當年4月26日，鼓樓區法院第一次開庭審理此案，
彭宇的妻子在代他出庭答辯時，沒有說彭宇是做好事，
只提出： 「原告受傷非被告所導致的，不應該承擔責任
。」

彭宇曾承認下車相撞
6月13日第二次開庭進行法庭質證時，彭宇在答辯

中表示： 「我下車的時候是與人撞了，但不是與原告相
撞。」當被問及把原告扶起來出於什麼目的時，他回答
： 「為了做點好事。」在得知原告申請調取的事發當日
城中派出所接處警的詢問筆錄已丟失時，他對由當時處
置此事警官補做的筆錄提出異議，並表示要向有關部門
和媒體反映這一情況。

彭宇找網站發動輿論
7月4日，彭宇主動打電話給一位網站論壇版主，表

示自己因做好事被誣告，將一個老太扶起後反被起訴，
希望媒體關注此事。該版主立即用短信將這一情況通報
給南京十多家媒體和網站記者。彭宇於當日向鼓樓區法
院提出准許新聞記者採訪庭審的申請。

7月6日第三次開庭時，爭議的焦點是雙方是否相撞
。由於事發當日接處警的城中派出所將對彭宇的詢問筆
錄不慎丟失，在法庭上，該所便提交了由原告徐壽蘭兒
子在其母住院接受警官詢問時，用手機自行拍攝的這份
原始筆錄照片。但由於該照片來自原告的兒子，因而受
到彭宇及旁聽庭審的媒體記者質疑。

一審判無過錯分擔損失
9月3日，鼓樓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原、被告

相撞事實，其主要理由：一是城中派出所提交的原、被
告相撞證據（接警時對雙方的詢問筆錄、警官證詞等）
，能夠相互印證並形成證據鏈；二是由被告申請的證人
，並沒有看到原告摔倒的過程，只看到被告扶起了原告
，也就不能排除此前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三是被告
本人在接受警方詢問和第一次庭審時，並沒有表示自己
是見義勇為，也沒有否認相撞的事實，只不過不是 「撞
人」而是 「被撞」，因而對其自稱是見義勇為的主張不
予採信。

一審判決同時認為，在本次事故中，原、被告雙方
均不具有過錯。依據民法通則按公平責任分擔損失的原
則，判決被告彭宇承擔40%的民事責任，給付原告徐壽
蘭4.5萬元。

因雙方當事人均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南京市中
院於當年10月初進行調查，並在南京市公安局指揮中心
查找到事發當日雙方分別報警時的兩份接處警登記表，
其中的 「報警內容」一欄，均記錄了兩人相撞的情況，
這些新證據為澄清事實提供了重要佐證。

和解協議不對外披露
在南京中院二審即將開庭之際，彭宇與徐壽蘭達成

庭前和解協議，其主要內容是：彭宇一次性補償徐壽蘭
1 萬元；雙方均不得在媒體（電視、電台、報紙、刊物
、網絡等）上就本案披露相關信息和發表相關言論；雙
方撤訴後不再執行鼓樓區法院的一審民事判決。

對於調解結果，彭宇最近也表示，在 2006 年 11 月
發生的意外中，徐壽蘭確實與其發生了碰撞，
事後經法院調解，他對結果表
示滿意。 【本報記者陳旻南京十六日電】當《瞭望

》新聞周刊公布的 「彭宇案」調查真相出現

在網絡時，立即被內地新浪、騰訊等數十家

媒體轉載，頃刻間，新浪、騰訊參與和跟帖

人數過萬。有許多網民指責彭宇 「一個不

誠實的人，說了一句不誠實的話！害了自

己，害了他人，害了社會風尚，亂了是非

。」
但更多的聲音卻是質疑。上海大邦

律師事務所律師丁金坤發博客指出 「並

不能讓人信服」的原因是 「這是南京

官方代為承認彭宇撞人」。官方的這

個說法來自當事人的陳述和法庭調

查，但從法院的一審判決來看，正

是因為沒有相撞的證據，才以 「常

理」推定相撞。所以官方的說法

也缺乏證據，而是在根據同樣的

證據，再次充當 「法官」，得出

「相撞」的結論。」他還說，

「請問，彭宇是何時何地向誰

表示的？彭宇的自認，是整個

報道的核心，怎會如此語焉

不詳？人們完全有理由懷疑

這話的出處，彭宇如果自認

，會自己說出全部的前因

後果，不需要越俎代庖。

而報道之所以在核心之

處閃爍其辭，正反證其

缺乏證據。」

北京資深媒體人

張心陽認為，如果要

讓公眾信服案件真相

，必須要讓當事人

出來說。如果彭宇

本人能勇敢地站出

來承認自己當年

的過失，最有說

服力。政法委書

記的專訪只能

是協助調查。

網民質疑聲仍難消解

南京市政法委書記劉志偉說， 「彭宇案」 在公眾輿論中成了 「好人被
冤枉」 、 「司法不公」 的典型案例，追蹤其演化過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的原因：

一，警方丟失雙方詢問筆錄
判定 「彭宇案」 的關鍵事實是 「二人是否相撞」 。但恰是在這個最重要的關節點

上，警方丟失了事發時對雙方的詢問筆錄。而彭宇在以後的庭審中一直堅持 「無碰撞
」 答辯。旁聽公開審理的一些媒體也逐漸形成了 「彭宇是做好事被誣陷」 的一邊倒傾
向。

二，法官分析推論不恰當
從一審判決看，法官根據 「日常生活經驗」 和 「社會情理」 分析，彭宇 「如果是見

義勇為做好事，更符合實際的做法應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僅僅是好心相扶」 等
，但彭宇 「未做此等選擇，顯然與情理相悖」 。這些不恰當的分析推論，迅速被媒體
抓住、放大，引起公眾的普遍質疑與批評。

三，保密條款令真相未公布
在南京中院二審開庭前，彭宇與徐壽蘭達成庭前和解協議。但依據當事

人要求，在和解協議中增設了 「雙方均不得在媒體（電視、電台、報紙
、刊物、網絡等）上就本案披露相關信息和發表相關言論」 的保密

條款，從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時讓公眾知曉，經數年發
酵，逐步演化為社會道德滑坡的 「反面典型」 。

（據《瞭望》周刊報道）

為何􀎠彭宇案􀎡被誤讀

【本報訊】彭宇案結案四年多來，一直餘波不已。在公眾記憶中， 「彭宇案」 已被
定性為導致人們道德心泯滅的冤案，此後社會上發生的見死不救或 「碰瓷」 訛詐事件往
往都被拉來與 「彭宇案」 比較。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書記劉志偉近日接受新華社
《瞭望》周刊專訪時指出，輿論和公眾認知的 「彭宇案」 ，並非事實真相。由於多重因
素被誤讀和放大的這起普通民事案件，不應成為社會 「道德滑坡」 的 「標誌性事件」 。

遲來的道德真相遲來的道德真相

▶原告徐壽
蘭
網上圖片

【本報訊】南京市政法委書記劉志偉表示， 「彭宇案」的負面效應，

是許多當事者始料不及的。作為政法部門應引以為誡，深刻反思和汲取教

訓，努力提高司法辦案水平。

首先，應高度重視 「彭宇案」反映的辦案人員的職業素養問題，切實

加強政法隊伍的職業化建設。

應保障熱點案件公眾知情權

其次，對一些敏感性強、社會影響大、公眾關注度高的案件，應重視

輿論引導，積極與媒體溝通，確保報道客觀公正，防止出現背離事實真相

的不當炒作，誤導公眾。

「彭宇案」在審理期間

就出現了偏離事實真相的報

道和輿情，但辦案單位並沒

有足夠重視並對此進行正確

引導，又缺乏積極有效的應

對措施，最終形成判決結果

與公眾認知的巨大反差。

汲取此案的一個深刻教

訓，就是要注重保障熱點案

件的公眾知情權，妥善處置

為當事人保密和保障公眾知

情權的關係，實現案件的法

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

南京市政法委：

汲取教訓提高司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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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宇案」

之後，網上出

現了眾多 「好

人難做」 的諷

刺漫畫
網上圖片

◀彭宇案中備受爭議的電

子版證據，筆錄照片中有

彭宇的指紋和簽名確認

▲事件原告徐壽蘭的住處事件原告徐壽蘭的住處 本報攝本報攝

【本報記者陳旻南京十六日電】本報記者採訪過當年幫助彭宇炒作案情的
西祠 「零距離」版主周桂華，據其回憶，彭宇是發現被告對自己的賠償要求遠
超原來想像之後，主動來尋求網絡幫助的。

西祠 「零距離」版主周桂華回憶道，彭宇是在一審開庭後，知道了自己可
能要賠付徐壽蘭13萬餘元人民幣之後，才找到他。周桂華說： 「當時，彭宇和
我說過，自己剛買的房就在雨花區，才付了首付，要還房貸，根本拿不出那麼
多錢」。

他懷疑，彭宇找他在網上炒作是律師出的主意，希望以網絡輿論來影響法
庭的判決。

周桂華說，他當時帶了南京《現代快報》的一名見習記者也去訪問了原告
徐壽蘭。徐壽蘭表示，確是有互撞。大概彭宇一開始覺得賠點醫藥費也承付得
起，徐壽蘭說，在去醫院的車上時，彭宇還對她說 「會承認」、 「不會賴掉的
」。交談過程中，徐在公安部門工作的兒子回到家，對兩人的態度
很不客氣，要查身份證，又要求寫 「保證書」保證不在開庭前在網
絡上炒作。周桂華二人感到不被尊重很氣憤，結果當晚就
把 「小伙子扶老太去醫院竟被起訴」的短訊群發
給7、8家南京媒體，令到第三次開庭時媒體蜂擁
而來。

炒手：彭宇怕賠錢求助網絡

彭宇承認有撞人彭宇承認有撞人


